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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法說明 

1.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規定捐贈金額在個人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以內可作為綜合所得稅之列舉扣除額。

2.依所得稅法第三十六條規定捐贈金額在營利事業(公司)所得額百分之十以內可作為當期費用。
3.依私立學校法第六十二條規定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指定對私立學校之捐贈，個人捐贈金額在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
五十以內可作為綜合所得稅之列舉扣除額；營利事業(公司)捐贈金額在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五內可作為當期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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